遂宁高新区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及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的说明
一、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园区36个部门（单位）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定目标”的原则填报绩效目标，包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将绩效目标作为编制部门预算、实施绩效监控、开展绩效评价的依据。除涉密内容和敏感信息外，财政金融局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审核通过后，及时进行批复和公开，接受外部监督。对当年新增和延续的5个重点项目支出进行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涉及金额1699.83万元。

2.积极开展绩效监控。要求园区各预算部门（单位）对照年初批复的绩效目标，同步对2021年度1—8月财政资金的项目实施进度及预期实现程度进行跟踪监控。监控对象为纳入了预（决）算信息公开的26家一级预算单位；要求编制有绩效目标的所有预算项目全部开展绩效监控。针对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印发反馈意见，要求相关业务科室督促有问题的部门（单位）及时整改，及时纠正绩效目标执行偏差，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实现。
3.深度拓展绩效评价。2021年，由财政金融局和第三方中介机构组成的联合评价组选取了党工委重视、社会关注度高的3个项目支出开展现场评价工作（其中：一般公共预算项目2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1个），涉及金额858.84万元，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要求园区本级纳入了预算信息公开的部门全部实施部门整体支出自评，抽取保升镇等3个部门进行部门整体支出重点评价。

4.严格实施结果应用。根据2021年的绩效评价反馈的情况，在安排预算时加以考虑，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预算安排时予以支持和激励，对评价结果较差的扣除部分预算指标，从紧安排或不予安排；同时积极准备，将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报送管委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将2021年度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实行公开，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透明度；同时，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在项目立项、制度完善、加强管理、问责追责、提高资金绩效等多方面实行整改到位，切实将评价结果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支撑，促进提高园区预算管理整体水平。

二、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情况
2022年，我们计划选择更多的区级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更多的单位实施部门整体支出重点评价。同时做好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继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结果通报、反馈整改、预算挂钩、信息公开和人大监督的五维结果应用体系，建立预算执行考核与绩效挂钩机制。
